[image: ]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(单位)
（湘邵城步）安监执法队罚单〔2018〕lhb2号

被处罚单位：白羊村烟花爆竹专卖店



地 址：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白羊村

邮政编码：

422500


	
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	易攀违法事实及证据：

职务	负责人

联系电话：

15774092276

1.零售经营店烟花爆竹产品 (检查发现9饼由浏阳花炮厂生产的浏阳电光全红炮。经认定，这9饼炮为非法产品。)
以上事实违反了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：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、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。 的规定， 依据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的规定，决定给予 责令停止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，处人民币壹仟元罚款，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品 的行政处罚。
[image: ]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 建设银行城步支行 ， 账号 43001575065052500778 ，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加处罚款。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 城步苗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或者邵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    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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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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